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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 /194. 医疗道德原则

大会，

回顺其 1976 年 12 月 13 日第 31/85 号决议，其

中请世界卫生组织拟订一项有关保护受任何形式拘留

或监禁的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

的待遇或处罚的医疗道德准则草案，

再次向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委员会褒示赞赏，该委

员会于其 1979 年 1 月第六十三届会议上决定赞同题

为“医疗道德准则的沿革”的报告中所载各项原则，该

报告附件载有国际医学组织理事会所编写的一项原则

草案，题为“有关医务人员在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

他残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方面的任务

的医疗道德原则”,

考虑到经济及杜会理事会 1981 年 5 月 6 日第

1981/27 号决议，其中理事会建议大会应采取措施，在

其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完成医疗道德原则草案的订稿工

作，

回顾其 1981 年 11 月 25 日第 36/61 号决议，其

中决定在第三十七届会议上审议医疗道德原则草案并

予以通过，

对于经常有医疗专业人员或其他医务人员从事有

违医疗道德的活动感到震惊，

认识到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重要医疗工作是由未

获医师执照或未获医师训练的医务人员如医师助理、

医务辅助人员、理疗人员、开业护士在进行，

赞赏地回顾1975年10月在东京举行的第二十九次

世界医疗大会所通过的《世界医疗协会东京宣言》内载

医生在关于被拘留和监禁的人遭受酷刑和其他残忍、

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方面应恪守的准则，

注意到按照《东京宣言》的规定，各国和专业协会

及其他有关团体应斟酌情况采取措施，对付由千医务

人员拒绝放任施行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、不人道或

有辱人格的待遇而对此种人员或其家属施加威胁或报

复的任何企图，

重申大会于其 1975 年 12 月 9 日第3452(XXX) 号

决议中所一致通过的《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、

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》，其中大会宣告：

任何施加酷刑或其他残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

或处罚都是对人的尊严的冒犯，是对《联合国宪章》宗

旨的否定，对《世界人权宣言》135的违犯，

回顾按照第 3452 (XXX)号决议通过的该宣言第

7 条的规定，各国应保证宣言第 1 条所指的一切酷刑

行为都是违犯其刑法的行为，参与、共谋、怂患或企

图施行酷刑的一切行为也以违犯刑法论，

深信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对任何人因执行符合医疗
道德的医疗工作（不论受医的人是谁）而施加处罚，也

不得强迫任何人从事或进行违反医疗道德的工作，但

同时医务人员特别是医生应对其所造成的违反医疗道

德的行为负事故之责，

期望订定这个领域应由医务人员特别是医生以及

由政府官员执行的进一步标准，

1. 通过本决议附件所载有关医务人员、特别是

医生在保护被监禁和拘留的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、

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方面的任务的医疗道

德原则；

2. 戛求各国政府以本国正式语文对医疗道德原

则连同本决议尽可能广为散播，特别是在朕学协会和

医事助理协会以及拘留或监禁所中广为散播；

3. 请所有有关政府间组织、特别是世界卫生组

织以及各有关非政府组织尽可能使各种人群特别是在

医学和医事助理界活跃的人群注意到医疗道德原则。

1982年 12 月 18 日

笫 111 次全体会议

附件

有关医务人员、特别是医生在保护被监禁和拘

留的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、不人道或有辱

人格的待遇或处罚方面的任务的朕疗道德原

则

原则 l

队务＼从、竹别足队 'l, h 负贞向衱监饮相拘悄的人提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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医疗时，有贞任向他们提供同珨于术被监禁或拘贸的人同样素

质和标准的身心健康和疾病治疗的保护。

原则 2

医务人员、特别从朕生，如积极或消极地从事构成参与、

共谋、怂急或企图施行酷刑或其他残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

待遇或处罚的行为， 154 为严币违反医疗道德，并且是违反各项

适用国际文书的行为。

原则 3

医务人员、特别是朕 f十，与被监禁或拘图的人的职业关

系，其目的如超出确定、保护或增进被监禁或拘留的人的身心

健康以外，为违反探疗直德。

原则 4

医务人员、特别）凶发牛，如 111、列情形者，亦为违反医疗

迫德，

(a) 应用他们的知识和技能以协助对被监禁或拘留的

人进行可能对其身心健康或情况打不利影响并且是不符合各

项有关国际文书155的审讯；

(b) 证明或参勹证明被监禁或拘留的人可以接受可能

对其身心健康不利并且是不符合各项有关国际文书的任何形

式的待遇或处罚，或是以忏何方式参加施加任何这种不符合各

项有关国际文书的待遇或处罚。

154参看«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

格待遇或处罚宣言》（第 3452(XXX)号决议，附件），宣言第］

条规定：

“1 . 本宣言所称酷刑，是指政府官员，或在其怂患

之下，对一个人故意施加的使他在肉体上或精神上极度痛

苦或难过，以求从他或第飞者取得情报或招认，或对他做

过的或涉嫌做过的事加以处罚，或对他或别的人施加恐吓

的行为。按照«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》施行合法处

罚而引起的必然或偶然的痛苦或难过不在此例。

"2. 酷刑是过分严历的、故意施加的残忍、不人道

或有辱人格的行遇或处罚。”

宣言第 7 条规定：

“各国应保证第 1 条所指的．切酷刑行为都是违犯其

刑法的行为，关于参与、共谋、怂憩或企图施行酷刑的．

切行为，也一概以违犯刑法论。”

155特别是《世界人权宣言》（第 217A(III)号决议）、关于人

权的各项国际公约（第 2200A(XXI) 号决议，附件）、«保护人

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、不人逍或有辱入格待遇或处罚宣言》

（第 3452(XXX)号决议，附件）及«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

则》（（（第一届联合国预防犯节和罪犯行遇大会：秘书处的报告》

（联合国出版物，出代品编饥 1956, IV. 4) ，附件 ， A）。

原则 5

医务人员、特别是医生，如参与任何约束被监禁或拘留的

人的程序，均属违反医疗道德，除非经由纯医学标准确定该项

程序对保护被监禁或拘留者本人的身心健康或安全对其他同

被监禁或拘留的人或其管理人的安全为必要并且对被监禁或

拘留的人的身心健康无害。

原则 6

上述原则不得以包括社会紧急状况在内的任何理由予以

克减。

37 /195.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报

告

大会，

审议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关于难民专员办

事处的工作报告156和难民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第三十

三届会议的工作报告， 157 并听取了难民专员 1982 年

11 月 15 日在第三委员会上的发言， 158

回顾其 1981 年 12 月 14 日第 36/124 号和第 36/

125 号决议，

重申难民专员办事处为办事处责有攸关的难民、

回返者和流离失所的人进行的活动具有人所共知的人

道主义和非政治性质，

对于特别是在非洲、亚洲和拉丁美洲的难民和流

离失所的人的问题仍然极为严重褒示深切关切，

考虑到尽管有些鼓舞人心的发展，但仍需要作出

重大努力来援助难民专员办事处责有攸关的难民和流

离失所的人，特别是应按照办事处规程来促进他们的

问题获得持久和迅速的解决，

喜见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《关于难民地位问题的

1951 年公约)159和《1967 年议定书》'160

156(大会正式记录，第三十七届会议，补编第 12 号)(A/

37/12) 。

157同上，《补编第 12A 号》(A/37/12/ Add.I) 。

158同上，召第三十七届会议，第三委员会＞，第 41次会议，

第 1 至 7 段。

159联合国：《条约汇编),第 189 卷，第 2454 号，英文本

第 137 页。

160idL，第 606 卷，第 8791 号，第 278 页。


